
一、买卖股票是否缴纳增值税？

早在营业税时代，买卖股票就被归属于金融商品转让，需要差额缴纳营业税。

营改增后，这个政策自然延续，在财税 2016年 36 号文中做了再次明确：

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》（财税

〔2016〕36 号）规定：

“金融商品转让，按照卖出价扣除买入价后的余额为销售额。

转让金融商品出现的正负差，按盈亏相抵后的余额为销售额。若相抵后出现负差，

可结转下一纳税期与下期转让金融商品销售额相抵，但年末时仍出现负差的，不

得转入下一个会计年度。

金融商品的买入价，可以选择按照加权平均法或者移动加权平均法进行核算，选

择后 36 个月内不得变更。”

对于股票买卖而言，这里有三个关键点需要注意：

1、股票作为金融商品，转让缴纳增值税是按照差额，也就是卖出价扣除买

入价的余额交税，其中交易税费和各种费用都不可以扣除；

2、考虑到金融商品的特殊性和组合性，允许股票买卖在一个纳税期（一般

纳税人为每个月）内可以组合相抵，比如买了两支股票，A 股票赚 100万，B 股

票赔 60万，那么最终交税可以再次相抵，按照盈亏抵掉之后的 40 万申报缴纳增

值税；如果赚 60万，赔 100万，那么整体还是亏 40万，可以结转到下个月，但

最后期限是年底如果还是未能实现盈利，这个亏损就不能转入下年相抵；

3、股票买入价由于情况复杂，需要考虑不同情况界定，直接二级市场买入

的较为简单，如果是限售股转让情况较为复杂，详细可见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

改增试点若干征管问题的公告》(2016年第 53号) 第五条，此处不再赘述。

实务中有时候可能出现无偿转让的情况，比如 A 公司将买入价为 100万的股

票无偿转让给 B公司，B 公司未来以 150万元卖出。双方如何缴税呢？



增值税中如果面对这种情况通常要求无偿转让按照视同销售处理，视同销售

的价格认定又是以公允价值为准，对于股票而言，公允价值其实是可以找到市场

价格作为标准的，但实务中无偿赠送时间节点可能难以把握，针对这种情况，国

税总局发布了最新的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无偿转让股票等增值税政策的

公告》（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年第 40 号），对无偿转让股票增值税问题

做了界定：

纳税人无偿转让股票时，转出方以该股票的买入价为卖出价，按照“金融商

品转让”计算缴纳增值税;在转入方将上述股票再转让时，以原转出方的卖出价

为买入价，按照“金融商品转让”计算缴纳增值税。

假如 A公司将股票无偿转让给 B 公司，A 公司买入价 100万，转让当期市价

130万，B公司未来再次按照 150万转让。如果按照上述条款，A 公司以买入价

为卖出价，没有增值，不需要缴纳增值税，B 公司则需要以 100万为买入价，按

照全部增值交税。

这个条款打破了无偿赠送视同销售公允价值的判断，可能给企业财税处理带

来新的风险比如在上述案例中企业所得税怎么办？当然也是需要视同销售，但所

得税视同销售依然要按照公允价值判断转让收入，也就是说依然按照股票转让当

期市场价格作为计算收入的依据，这就可能同增值税产生差异。

二、买卖股票是否缴纳企业所得税？

转让股票获取投资收益，当然需要在当期确认收入并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，

这里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在持有股票期间，如果取得上市公司分红是否需要缴纳企

业所得税？



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，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、红利等权益性

投资收益属于所得税免税收入。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对于这个免税收入进一步作了

说明：

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第（二）项所称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、

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，是指居民企业直接投资于其他居民企业取得的投资收益。

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第（二）项和第（三）项所称股息、红利等权益性投资

收益，不包括连续持有居民企业公开发行并上市流通的股票不足 12 个月取得的

投资收益。

也就意味着，如果公司持有上市公司股票不足 12个月，取得的分红依然要

缴纳企业所得税，并不能适用于分红免税收入的条件，这一点也需要特别注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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